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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新预算法  
全面推进预算管理改革
 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王文童

余数额。四是提高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管

理水平，坚持统筹兼顾、收支平衡的原

则，综合考虑影响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的

各种因素，全面、准确、真实、完整地反

映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支出和结

余情况。五是完善省属高校作为省直一

级预算单位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进一步

规范省属高校部门预算管理。

（二）改进预算分配机制，清理规范

支出挂钩事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要求清理规范重点支出与财政收支增

幅或生产总值等挂钩事项。在编制 2015

年省级预算时，湖北不再按照挂钩办法

确定预算支出总额，并对一些与人口数

量、机构数量等指标挂钩或按照固定标

准安排事业发展等专项支出的政策，进

行了清理和规范。要求各部门在申报

“一上”预算资料时，完整提供各项支出

的政策依据、具体项目和详细的测算情

况，不以增长比例为依据申请预算总额

后再细化到具体支出项目。对农业、教

育、科技、计划生育等方面的重点支出，

不再采取先确定支出总额再安排具体项

目的办法，而是根据推进改革的需要和

必须保障的内容统筹安排，一方面改进

僵化固化的预算分配机制，另一方面加

大力度优先保障，确保事业发展的财力

需求。 

（三）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落实

各级政府支出责任。研究划分省市县事

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建立省与市县事权

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转移支付制度。一

是逐步清理“市县事权，省级补助”项

目，改进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适当

增加省对市州改革发展和县级基本财力

保障等方面的均衡性转移支付 ， 完善省

以下财政体制。二是严格控制共同事权

项目。2015 年省级预算不再增设省与市

县共同负担经费的支出项目，确有必要

的，省级一律采取“以奖代补”等方式予

以支持。三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将属

于市县事权范围、信息复杂程度较高、

政策相对明确、数额相对稳定的专项转

移支付项目，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目

前已将农村五保供养补助资金、乡村医

生和村卫生室基本运行补助资金、村主

职干部养老保险缴费补贴资金、计划生

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提标补助资金等

改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四是对社会救助

费，不再采取逐年提高省财政补助标准

的做法，而是建立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

动机制，并将物价变动因素作为资金分

配的重要依据之一。五是探索建立“下

退上收”、“奖惩结合”的转移支付激励

约束机制，督促地方筹措财力落实好本

级支出责任，省级财政则主要负责规划

引领、机制支撑、因素分配和政策督导。

（四）构建整合统筹使用财政专项

资金机制，集中财力办大事。一是在省

级资金分配层面，进一步清理、整合和

规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对性质相同、

用途相近、使用分散的专项资金进行整

这次预算法修订，全面贯彻了党的

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蕴含了

依法治国的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央用立

法来引领和推动改革的思路，不仅为依

法行政、依法理财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

障，也为深化财税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法

律环境。贯彻落实新预算法，应着力深

化预算管理改革，积极构建全面规范、

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

（一）完善政府预算体系，推进全

口径预算管理。新预算法明确规定“政

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

在 2015 年省级预算编制过程中，湖北围

绕完善政府预算体系，着力推进全口径

预算管理。一是明确界定四本预算的收

支范围，建立定位清晰、分工明确的政

府预算体系。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

般公共预算的统筹力度，研究建立将国

土、教育、民政、体育、宣传等部门政府

性基金预算中结转结余数额较大的资金

统筹使用、调入公共预算的机制。二是

规范编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真实、准

确地反映省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状况。

所有省政府出资企业包括各类投融资

平台公司都需编制完整、细化的国有资

本经营收支预算，向省人代会报告并向

社会公开。三是强化政府性基金预算管

理。加强对中央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情

况的预计，科学预测本级政府性基金收

支，编制完整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提高

年初预算到位率，减少基金预算结转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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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归并，规范专项资金的设立、调整、

撤销、执行、绩效评价和监督办法，不

新设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减少现有省级

财政专项资金，建立跨部门整合分配财

政专项资金的机制，集中财力办大事。

2014 年，湖北省省级预算按照统筹增量

资金、优化存量资金的思路，整合跨部

门项目 8 个，涉及 33 个部门、153 个专

项，资金总量达 125 亿元。二是在县级

资金使用层面，扩大县级政府统筹安排

使用财政专项资金的权力与责任，实行

省级项目、资金、管理、责任“四到县”，

完善统筹使用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机制。

三是加强省对市县统筹使用专项资金的

监督指导，确保财政资金在经济社会发

展的关键环节发挥最大效益。

（五）创新财政资金管理使用模式，

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一是推进全过

程预算绩效管理。按照新预算法“讲求

绩效”的要求，健全预算编制环节的绩

效目标审核和预算执行环节的支出绩效

评价机制，深入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目标编报试点、财政支出管理绩效综合

评价试点，强化绩效目标约束和评价结

果应用，逐步完善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

分配制度。二是推进财政专项资金竞争

性分配改革。通过在分配环节引入竞争

机制，将资金分配从“一对一”单向审批

安排转为“一对多”选拔性审批安排，建

立“多中选好、好中选优”的项目优选机

制，倒逼项目库建设，从根本上改变资

金等项目、支出进度慢等问题。三是建

立财政专项资金分配财政退出机制。通

过财政部门从部门预算的项目资金申

报分配环节退出，推动财政管理职能从

“越位”到“归位”、从“缺位”到“补位”，

强化财政部门的资金监管职能和部门预

算单位的资金使用责任意识。

（六）完善部门预算编审机制，明确

编审管理重点。一是按照新预算法对政

府预算收支范围的界定，进一步规范部

门预算编报口径。2015 年将省级部门预

算划分为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部门

财务收支预算两个层次，便于进一步厘

清部门预决算差异的原因，明确预算单

位在预算编制、财政部门在预算审核监

督、审计部门在预算执行审计以及人大

机构在预算审查等方面的责任和重点。

二是按照新预算法规定，进一步细化年

初预算编制，减少待分配资金。部门预

算中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按照功能分

类编列到项，基本支出按照经济性质分

类编列到款，并建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库。三是要求预算单位在编制部门预算

时，科学准确预计部门预算各项收入，

真实完整地编列各项支出。同时，严格

控制预算执行中的各类调整事项，增强

预算约束力，缩小预决算差异。

（七）改革制度与流程，强化预算执

行管理。一是改革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和

审批流程。新预算法明确提出，部门是

部门预算执行的主体，并对部门预算执

行的结果负责。为强化部门主体责任和

财政监管责任，从 2015 年起，在政府采

购预算执行中取消财政审核环节，确立

部门的预算执行主体地位，由预算单位

依法确定采购形式、采购方式并组织实

施。同时，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采购信

息。财政部门加大政府采购监督检查力

度，并将检查结果向省政府报告。通过

推进管放结合的政府采购监管模式，解

决“重程序、轻结果”等问题，着力建立

结果导向型的政府采购管理机制，提升

政府采购透明度。二是改革完善国库集

中支付制度。按照“明确主体、分清责

任，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加强监管、确

保安全”的原则，将省级部门预算资金

的支付方式改为财政授权支付，实行部

门预算资金支付单位法人负责制。支付

方式改革后，财政部门重点加强对部门

预算支出异动情况和违规行为的监管，

并强化部门决算对预算单位的约束，加

强对决算数据的合规性、真实性、完整

性的审核。

（八）深入推进预决算信息公开，着

力打造“阳光财政”。新预算法提出建立

“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明确了预决算

公开的范围、主体、时限，规定了违反预

算公开规范的法律责任。目前，湖北省

直部门已按要求统一公开了部门预决算

信息和“三公经费”预算。下一步，将进

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办法，着力打造“阳

光财政”。一是细化政府预决算公开内

容，除涉密信息外，政府预决算支出全

部细化公开到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专

项转移支付预决算按项目按地区公开。

二是扩大部门预决算公开范围，除涉密

信息外，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均公

开部门预决算。细化部门预决算公开内

容，逐步将部门预决算公开到基本支出

和项目支出。三是按经济分类公开政府

预决算和部门预决算。四是加大“三公”

经费公开力度，细化公开内容，逐步公

开所有财政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

（九）厉行勤俭节约，健全严肃财经

纪律长效机制。严格落实新预算法和中

央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有关要求，牢固树

立勤俭节约和“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控

一般性支出，不断完善严肃财经纪律长

效机制。一是在预算编制环节，落实“约

法三章”要求，严控行政支出，对“三公”

经费及会议费实行零增长。二是在预算

执行环节，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分配、

拨付、使用、发放、监管程序。加强行政

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规范单位银行账户

管理，实行会计人员持证上岗。严控节

会、庆典活动经费，坚决防止铺张浪费。

三是大力加强制度建设。按照中央有关

规定，修订差旅费、公务接待、会议费、

培训费、外宾接待经费等公务费管理制

度，出台《关于加强行政单位财务管理

的意见》，对公务支出行为和财务管理

进一步规范。出台加强财政财务管理严

肃财经纪律等监管办法，实现财经纪律

检查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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